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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机遇与制度安排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杨燕绥  谭跃 
 

    人口老龄化并非社会老化，它反映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大健康经济的到来，国民预期

寿命可能超过 100岁，人人将面对黑发 50年和白发 50年的人生。这是银色经济的常态，要求我

们按照国民不断增长的健康长寿的消费需求和约束条件，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并实现

供需平衡和代际平衡。老年长期护理是银色经济的重要消费需求之一，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安排

是培育消费者购买力的有效措施，因而是 2018年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的艰巨任务。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的机遇 

    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伴随人口老龄化，人均 GDP水平和消费结构在发生变化，医

疗卫生支出不断增加，其中包括康复和老年长期护理。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7年 1月 18日公布的

数据，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7929 美元，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10.08%，卫生总费用从 1978

年的 110.21亿元增加到 46344.9亿元，人均卫生费用从 11.45元增加到 3351.7元，卫生总费用占

GDP的比重从 3%增长到 6.2%。与 OECD主要国家进行比较，一方面，我国人均 GDP水平相对

低、卫生总费用的 GDP 占比相对高；另一方面，我国已接近深度老龄社会，卫生支出呈现加速

增长趋势，其中，重点在于康复和老年长期护理。为此，2016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有利于保障失能人员基

本生活权益，提升他们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质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美德；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任务

部署，《意见》要求各地坚持因地制宜，根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目标任务和基本政策，结合地方

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政策标准。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基本形成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框架。 

    长期护理保险的定价机制和支付方式 

    长期护理反映失去康复体征、需要病理性照护且没有床日限制的老年服务需求。具体特征如

下：（1）经过康复且基本失去康复体征；（2）属于临终照护但没有床日限制；（3）需要病理性照

护，费用指数相对低、时间指数相对长；（4）适用床日支付方法。可见，针对老年人的长期护理，

一是不能混同于居家照料（家政服务），其费用指数高于居家照料，所以需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

的第三方支付计划。二是不能混同于术后康复和疾病康复，其时间指数相对长；康复属于医疗项

目和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但因康复项目的费用指数和时间指数的差异较大，不适用床日支付方

法。综上所述，长期护理具有独立的风险特征，需要独立的定价机制和支付方式，应当建立独立

的保险制度。 

    制定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方法有必要与“左邻右舍”进行比较与鉴别。 

    首先，老化失能的居家照料，其成本取决于家庭的生活水平，属于家庭事务，无须建立第三

方支付制度；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对困难家庭的老年人提供人头补贴。 

    其次，疾病康复期的机构护理，其成本取决于疾病组。应当借鉴住院费用按疾病诊断相关分

组（DRGs）付费的方法，区分疾病组、区分住院非住院，在测算时间指数和费用指数的基础上，

确定付费方法，包括人头包干、项目付费等，慎用床日付费法。以某市为例，为解决康复患者住

院难（受医院床日限制）、回家更难（受入户康复技术限制）的问题，该市与十几家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订立了康复项目服务协议，按照实际床日付费。20142016年的调研数据显示：该项目的平

均住院天数为 130多天，日均费用 810元，人均住院费用高达 8万元以上（人头/年）。在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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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脑卒中恢复期及后遗症期患者，占比高达 60%。该市脑梗死同期住院平均总费用为 15165.5

元，住院平均天数为 10.57天，日均住院费用 1434.8元。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康复床位的日均费用

在 300元以下。入户康复服务的费用更低。显然，该市的这个康复项目解决了康复患者住院难和

回家更难的问题，是一个惠及民生的好项目。但是，该项目混淆了康复与长期护理的界限，住院

日延长；其床日付费方式的激励导向是鼓励医疗机构通过增加住院日和日均费用获利。总结其经

验和教训，一要区分康复与长期护理；二要区分康复项目组；三要区分住院与非住院；四是不能

简单适用住院床日付费方式。 

    最后，老年长期护理在与康复项目分离之后，其日均成本相对确定，可以按照床日均值定价

和付费，但要分别测定机构护理和居家护理的成本与费用。 

    四位一体的合格计划适合中国国情 

    人口数据显示，中国将在 2025年之前进入深度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 14%；

1963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在 2033年后进入 70岁，不同程度发生病理性失能，需要长期护理的

老年人的数量迅速增长。总之，中国还有 15 年左右的准备时间。通常，对康复和长期护理的费

用指数和时间指数进行精算的数据需求是 20 年以上。所以，由于中国缺乏这类数据，无论是建

立社会保险，还是建立商业保险，二者都面对着不确定的风险。目前，部分地区试行“政府提供

人头费、商保公司经办和赚点剩余费用”的做法，属于启动阶段的临时项目，并不代表具有中国

特色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未来。 

    四位一体的合格计划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所谓四位一体即指社会长期护理保险（或

社会医疗保险）、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个人或家庭、政府补贴四个主体共同支付的制度安排。具

体制度安排如下：按照长期护理服务包或床日均值定价，由社会长期护理保险（或社会医疗保险）

支付 25%-30%、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支付 50%、个人或家庭支付 25%-30%。对于不参加社会长期

护理计划和不购买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居民，则需要自付 100%；对于参加社会长期护理计划和

不购买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居民，则需要自付 70%-75%；对于无力参加社会长期护理计划和购买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困难居民，则需要限定服务内容，财政补贴 50%。 

    四位一体长期护理保险计划属于合格计划，亟待制定《长期护理保险法》。依法明确政府的

责任，包括制定税优政策、遴选合格机构、建立监督机制。依法规范遴选合作机构的标准，参与

这个计划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应当是社会信用最好、管理绩效最高的优质公司，负责经办和运

营本计划，享有免税待遇，按照合格计划的管理规则，将管理服务的运行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总之，在合格计划的体制下，实现利益相关人的共赢目标，建立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满

足老年人的护理服务需求。 


